
 1 

证券代码：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2-003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根据经营业务发展需要，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拟与有关投资者共同投资、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的公司----深圳

市莱恒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其主要经营业务是生产经营薄化玻璃；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500 万元，其中，贾正盛先生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900 万元，持股比例 60%；公

司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600万元，持股比例 40%。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关于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

一条之规定，此项对外投资事宜系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3、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贾正盛先生：1963 年 7 月出生，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110101196307******】，

身份证载明的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惠民园**楼**号，拥有日本国永久居留权【永住许可

许可番号：横労 P003014】，多年从事中国大陆和日本国之间平板显示设备和相关技术

引进等业务，并与公司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2009 年 6 月，贾正盛先生在中

国香港设立毕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称：BK-TECHNOLOGY (HK) 

CO.,LIMITED】；注册地：Unit503,5/fl.,Silvercord Tower 2,30 Canton Road, Tsimshatsui, 

Hongkong；公司注册证书编号：1346026；商业登记证号码：50790823-000-06-11-A；该

公司类别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贾正盛先生，注册资本为港币 10,000 元，主要业务

是进出口贸易；贾正盛先生拥有该公司 100%股权。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公司与毕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就引进设备达成的

交易合同金额分别折算为人民币：320.03 万元、14,252.09 万元和 1,917.81 万元；占公司

当期采购设备交易合同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3.45%、35.92%和 33.70%。截至 2012 年 2

月 7 日，贾正盛先生持有本公司 30,017 股股份，非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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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盛先生及毕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贾正盛先生多年旅居日本，拥有显示屏薄化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供应资源、先进工艺

技术资源和市场需求资源。与公司现有薄化技术相比，贾正盛先生拟引进的显示屏薄化

工艺技术具有原材料耗用量低、生产成本低的市场竞争优势。鉴于此，经协商，贾正盛

先生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与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的公司（贾正盛先生控

股）、并负责引进显示屏薄化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材料、试剂配方和先进工艺技术。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双方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合计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共同设立显

示屏薄化业务公司。其中，贾正盛先生出资 9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 600 万元人民币。 

2、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莱恒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地点：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上村社区莲塘工业城 C区第 20栋 

（由拟设立公司租赁建筑面积约 3,000平方米的厂房）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薄化玻璃，开发相关技术设备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服务；

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股东及出资：贾正盛    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持股比例 60% 

           本公司    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持股比例 40% 

董事会成员：由 3 人组成，其中贾正盛先生委派 2 名、公司委派 1 名。 

  总经理人选：由本公司委派。 

  经营期限：  20 年 

  上述拟设立公司名称、注册地点、经营范围和经营期限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显示屏薄化简介 

显示屏薄化是指在显示屏上板——彩色滤光片（CF 板）和下板——薄膜晶体管阵

列驱动板（TFT-Array）经贴盒形成 CELL 后，再对两块基板外露的、没有功能膜层的

表面通过一定工艺进行减薄处理，从而达到 CELL 厚度减薄（可减少 0.4mm）和整个显

示模组更轻、更薄、显示画质更清晰且置放组件空间变大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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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公司的目的 

（1）积极应对显示器件轻薄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近年来，为应对显示器件薄型化

的发展趋势，客户对玻璃基板和显示屏提出更轻、更薄的要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新兴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显示屏厚度通常在 0.4mm 左右。 

（2）适度扩充薄化产品产能，满足客户对薄化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根据消费类

电子产品日益轻薄化的市场需求，2008 年，公司在光明工厂 TFT-LCD 生产车间内自建

了显示屏薄化车间，具备月产 1 万片薄化产品的产能，但难以满足薄化产品市场日益增

长的需求，因此，有必要适度扩充显示屏薄化产品的产能。 

（3）引进先进工艺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薄化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需要。公司现有

显示屏薄化设备及工艺技术先进程度不高，原辅材料消耗水平和生产成本较高。面对消

费电子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相应带来薄化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要求，公司现有薄化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全球较为先进的薄化工艺技术仅有相关的日本厂商

（或技术人员）掌握、且其不进行单独转让，只能通过与掌握相关技术的人员组建合资

公司方式（由其控股）引进相关的工艺技术及其自制设备并由其提供试剂配方共同生产。

为此，公司通过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的公司、并通过该公司引进先进的工艺技术，

将使原材料耗用量大幅降低且更加环保、生产成本更低。 

3、拟参股设立公司的主要业务项目介绍 

拟参股设立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实施显示屏薄化项目，生产经营显示屏薄化产品；项

目预计总投资 1,484 万元，资金来源为该公司股东的共同出资；初期以满足公司自有需

求为主，在此基础上逐步拓展其他厂商的显示屏薄化加工市场。设计生产能力为月产 3

万片显示屏薄化产品（玻璃基板规格：最大 550mm×650mm）。 

基于稳健考虑，并考虑到价格下降因素，经测算，薄化业务项目达产年销售收入

2,762 万元、达产年净利润 624 万元；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2.81 年（含建设期 0.5

年）。建设期预计 6 个月，计划 2012年 8月底前建成。 

4、存在的风险 

该公司设立后的薄化业务工艺技术来源较为可靠，工艺技术风险较小；由具有丰富

管理经验的人员负责组织生产，其运营管理风险较小；薄化业务项目成功实施后，可望

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未来面临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因此，预测的

经济效益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薄化项目投产后，需要其管理团队加强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确保生产安全顺畅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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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公司，是积极应对显示器件轻薄化发展趋势的需

要；通过引进先进工艺技术，将使原材料耗用量大幅降低且更加环保、生产成本更低，

进一步提高薄化产品市场竞争力，并将为满足客户对薄化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稳定并

拓宽客户资源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袁桐女士、李淳先生、柳木华先生和屈文洲先生在审阅有关文件

及尽职调查后，基于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对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与贾正盛先生共同投资、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的公司，是基于公

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双方按各自持股比例、并以现金方式出资共同组建公司，遵守

了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我们核查了贾正盛先生身份证件及毕克科技（香港）

有限公司的相关资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10.1.6款之规定，

贾正盛先生及其控制的公司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此，公司本次与贾正盛先生共同投

资、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公司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参股设立显示屏薄化业务公司的议

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贾正盛先生身份证件及毕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 2月 9日 


